灌经信发〔2016〕14号

关于印发《灌南县经信系统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为深刻吸取泰州靖江市德桥仓储有限公司“4·22”火灾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根据县安委会《关于印发<灌南县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灌安发〔2016〕5号）要求，结合本系统实际，特制定本检查方案，请你们认真抓好落实，确保本企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灌南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6年4月28日
灌南县经信系统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
（2016年4月28日）
一、总体原则

为深刻吸取泰州靖江市德桥仓储有限公司“4·22”火灾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根据县安委会《关于印发<灌南县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灌安发〔2016〕5号）要求及全省安全生产工作现场会会议精神，决定在本系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进一步增强企业安全生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堵塞各类安全漏洞，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二、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和省、市、县主要领导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零泄漏、零火灾、零爆炸、零死亡、零事故”为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开展全面深入、认真细致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和督查巡查，严查事故隐患，堵塞监管漏洞。对重大隐患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对达不到安全生产条件的，对非法生产经营的企业，坚决停产整顿一批、搬迁拆除一批、关闭取缔一批。切实做到检查不走过场、整改不留后患、制度健全到位、工作注重实效，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为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三、重点检查内容

(一)各企业各单位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情况。

(二) 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工作措施情况，自身排查治理隐患情况。

四、工作步骤

1、企业自查阶段。系统内各企业即日起要立即组织开展全方位、全过程的安全生产自检自查自纠活动，对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项安全措施落实等情况，开展全面检查，及时发现不安全因素和事故隐患，认真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和规章制度，对排查出的隐患要立即落实整改方案，严格做到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五落实”。
2、复查阶段。在企业对存在的隐患进行整改完善的基础上，局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自五月中旬起对各企业安全生产进行全面复查。接受县联合督查组对部门和企业的督查和抽查。

五、工作要求

一要提高认识，认真落实工作责任。各企业要充分认识搞好这次安全大检查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规定，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扎扎实实开展安全检查，明确责任，任务到人，切切实实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要深入组织开展安全大检查工作。各企业对生产、经营、建设的每个环节中展开排查，自觉做到不安全、不生产、确保万无一失。对检查发现的隐患要实行“零容忍”，并逐条进行整改治理。对拒不整改安全生产重大隐患或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要依法坚决予以停产整顿或关闭取缔，确保安全生产。

三要强化监督检查，促进隐患整改。对检查出的隐患，一定要做到“五到位”即：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到位。以查隐患、促整改、强基础、防事故，促进安全生产工作的加强和创新，积极推进企业安全发展。

附件：经信系统安全生产大检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汇总表
经信系统安全生产大检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汇总表
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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